纳税人识别号： 

税务登记表

（适用个体经营）
纳税人名称（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青岛市国家税务局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监制
填表说明
一、本表适用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企业填用。
二、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自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之日起30日内，或者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机关领取税务登记表，填写完整后提交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三、纳税人在办理税务登记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所提供证件和资料原件用于税务机关审核，复印件一式两份，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各留存一份）：

（一）个体工商户登记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2、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个体工商户，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其复印件；

3、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复印件粘贴在税务登记表的相应位置上；

4、注册地址及实际生产、经营地址证明（产权证、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自有房产，请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租赁的场所，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如实际生产、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请分别提供相应证明；
5、个体工商业户核定纳税登记表；

6、个体工商户跨区（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或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办理税务登记时，还须提供总机构的税务登记证（国、地税）副本复印件。
（二）个人合伙企业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其复印件；

3、注册地址及实际生产、经营地址证明（产权证、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自有房产，请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如为租赁的场所，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如实际生产、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请分别提供相应证明；

4、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复印件粘贴在税务登记表的相应位置上；

5、个人合伙企业跨区（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或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办理税务登记时，还须提供总机构的税务登记证（国、地税）副本复印件。
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企业需要提供的有关证件、资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
四、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完整、真实、准确、按时地填写此表。
五、此表使用碳素或蓝墨水的钢笔填写。
六、此表一式三份（地税机关单独办理税务登记的本表一式二份），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各留存一份，退回纳税人一份（纳税人应妥善保管此表，验换证时需携带查验）。

七、纳税人在新办或者换发税务登记时应报送房产、土地和车船的有关证件，包括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机动车行驶证等证件的复印件。

八、表中有关项目的填写说明：
1、“登记注册类型”、“单位性质”和“适用会计制度”为选择项目栏，请选择对应项目打“√”。“国标行业”为选择项目栏，请按照分类标准将选中内容的编码填入“□”内。
2、“纳税人名称”栏：指《营业执照》或有关核准执业证书上的“名称”。
3、“注册地址”栏：指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有关核准开业证照上的地址。

4、“实际生产经营地址”栏：填办理税务登记的机构生产经营地址。

5、“国标行业”栏：纳税人按从事生产经营行业的主次顺序填写，其中第一个行业填写纳税人的主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02）：

A-农、林、牧、渔业：01-农业        02-林业       03-畜牧业        04-渔业       05-农、林、牧、渔服务业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1-其他采矿业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4-食品制造业       15-饮料制造业        16-烟草制品业        17-纺织业 
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20-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1-家具制造业         22-造纸及纸制品业        23-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7-医药制造业      28-化学纤维制造业
29-橡胶制品业      30-塑料制品业      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4-金属制品业               35-普通机械制造业         36-专用设备制造业

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42-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43-废气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D-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建筑业：47-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48-建筑安装业           49-建筑装饰业            50-其他建筑业

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1-铁路运输业           52-道路运输业          53-城市公共交通业           54-水上运输业          55-航空运输业
   56-管道运输业           57-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服务业                         58-仓储业               59-邮政业

G-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0-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61-计算机服务业       62-软件业

H-批发和零售业： 63-批发业        65-零售业

I-住宿和餐饮业： 66-住宿业        67-餐饮业

J-金融业：68-银行业                 69-证券业                70-保险业              71-其他金融活动

K-房地产业：72-房地产业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3-租赁业          74-商务服务业

M-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75-科学与试验发展           76-专业技术服务业             77-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78-地质勘查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79-水利管理业               80-环境管理业                      81-公共设施管理业

O-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82-居民服务业                       83-其他服务业

P-教育：84-教育

Q-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85-卫生                      86-社会保障业                      87-社会福利业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88-新闻出版业     89-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90-文化艺术业   91-体育     92-娱乐业

S-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93-中国共产党机关              94-国家机构                 95-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

96-群众社团、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                      97-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T-国际组织：98-国际组织
6、“身份证件名称”栏：一般填写“居民身份证”。如无身份证，则填写“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有效身份证件等。
7、合伙人投资情况中的“国籍或地址”栏：外国投资者填国籍，中国合伙人填地址。
8、“经营范围”栏：纳税人应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证件中列明的经营范围如实填写；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证件中没有具体列明经营范围的，纳税人应按照实际经营情况填写。
以下内容由纳税人填写
声明：本业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办理税务登记，提交的证件和资料真实有效。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                                   业主签字：

	纳税人名称
	

	登记注册类型
	□个体工商户                □个人合伙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设立机关
	

	开业/设立日期
	
	证照名称
	
	发照日期
	

	生产经营期限
	
	证照号码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实际生产

经营地址
	青岛市          区（市）              路（小区、镇、村等）           号

	
	楼座、单元、户号等：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合伙人数
	
	雇工人数
	
	其中固定工人数
	

	网站网址
	
	国标行业
	□□   □□   □□   □□

	单位性质
	□企业      □个体工商户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其他

	适用会计制度
	□不建账        □小企业会计制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业主姓名
	国籍或户籍地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
件名称
	证件号码

	
	
	
	
	
	
	

	
	
	
	
	
	
	

	
	
	
	
	
	
	

	经营范围：


	请将业主
身份证或其他合法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在此处



	联系人
	姓名
	身份证件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种类
	号码
	
	
	

	财务负责人
	
	
	
	
	
	

	办税人
	
	
	
	
	
	

	税务代理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注册资本
	币种
	金额
	币种
	金额
	币种
	金额

	
	
	
	
	
	
	

	分店情况
	分店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电话

	
	
	
	
	

	
	
	
	
	

	
	
	
	
	

	
	
	
	
	

	合伙人投资情况
	合伙人
姓名
	国籍或地址
	身份证

件名称
	身份证件
号码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比例
	分配比例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税款业务情况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业务内容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种

	
	
	

	
	
	

	
	
	

	附报资料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业主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纳税人所处街乡
	
	隶属关系
	

	国税主管税务局
	
	国税主管税务所（科）
	

	地税主管税务局
	
	地税主管税务所（科）
	

	是否属于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共管户
	□ 是        □ 否    

	经办人（签章）：

国税经办人：

地税经办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税务登记机关：

（税务登记专用章）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国税主管税务机关：
	地方税务登记机关：

（税务登记专用章）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

	国税核发《税务登记证副本》数量：     本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地税核发《税务登记证副本》数量：     本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办理税务登记须知及相关政策
一、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和青岛市地方税务局采取联合税务登记的方式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人应当向实际生产、经营所在地或纳税义务发生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不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三、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需要停业的，应当在停业前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停业登记。纳税人的停业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纳税人在停业期间发生纳税义务的，应当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报缴纳税款。纳税人应当于恢复生产经营之前，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复业登记。纳税人停业期满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停业期满前向税务机关提出延长停业登记申请。
四、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中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五、纳税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税务登记证件不得转借、涂改、损毁、买卖或伪造。税务机关对税务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纳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验证或换证手续。

六、税务登记证件如有遗失，纳税人应当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并公开声明作废，同时申请补发。

七、已办理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地税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地税机关在其税务登记证件上登记扣缴税款事项，不再发给扣缴税款登记证件。

八、在国税机关办理联合登记的纳税人，应在领取税务登记证件的30日内到主管地税机关领取《应纳税种鉴定表》，并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在地税机关办理联合登记的纳税人，应按照国税机关的规定报送《纳税人税种登记表》，并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九、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在办理税务登记后，及时携带税务登记证件到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应当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款账户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其全部账户和账号（需携带税务登记证副本）；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
十、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15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纳税人使用计算机记账的，应当在使用前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会计核算软件、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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